
附件二

 报价文件要求及格式
一、报价文件编制要求
1.报价文件编制规范、签署合格、报价唯一固定、报价无重大漏项及重大不合理。
2.报价文件份数为一式二份，一份为正本，一份为副本，正本和副本不一致的以正本为准。报价文件须用不褪色的黑色墨水书写或打印，报价文件应装订成册，封面右上角注明正本或副本，并每页加盖单位公章装入同一个密封袋。封口须以封条并加盖公章密封，否则报价文件当无效处理。
    3.报价文件密封在一个包封内，外包装材料不应留有可在包封后添加或抽取报价文件的空隙。外面应标注“项目名称”、“报价文件”、“联系人”、“联系方式”和“报价单位”等字样。
4.报价文件中的所有材料内容（复印件、截图证明等）须清晰可见，模糊不清晰的则当无效材料处理。报价文件须附上材料目录（附页码）。
二、完整的报价文件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
1.报价表（原件，格式详见附件五）；
2.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复印件）、资质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3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原件）、授权代表委托书（原件）；
4.业绩情况汇总表（原件，格式详见附件六）；
5.项目负责人相关证书及社保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6.综合评分表上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（复印件）；
7.承诺书（原件，详见附件八）；
8.其他报价人认为需要提供的资料。

以上复印件材料均需盖上单位公章，原件则应在相应位置盖上单位公章。

